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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
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中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受文者：彰化區各教會、迦勒聯契委員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真中區字第 112 號 

速  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旅遊實施辦法、報名表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為增進各教會迦勒聯契同靈友誼，促進身心健康，特舉辦臺南、高雄二日遊暨

訪問高雄教會，請迦勒成員暨眷屬踴躍報名參加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彰化區迦勒聯契 113 年度工作計劃辦理。 

二、旅遊日期、地點、費用及報名相關事項，請詳閱附件。 

三、請各教會負責人惠予宣布周知。 

 

正本：彰化區各教會、迦勒聯契委員 

副本：區負責人、關懷中區總會負責人、聯契輔導傳道、諮詢顧問 

 

順 頌 

以 馬 內 利 

區負責  姚家琪  

 

  

地址：407006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18 號 7樓 

電話：（04）2463-0406 傳真：（04）2463-0402 

電子信箱：tjc.central@gmail.com 

簽 
 

閱 

教務負責人 

(教牧.宣道.教育) 

總務負責人 

(事務.資訊) 

財務負責人 

(會計.出納) 
長執 傳道 

     

收文 

辦理 

 年   月   日 

 承辦者： 字第  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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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耶穌教會 彰化區迦勒聯契 臺南、高雄二日遊 實施辦法 

 

一、 宗    旨：為增進各教會迦勒聯契同靈友誼，促進身心健康，特舉辦旅遊暨訪問教

會活動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真耶穌教會彰化區迦勒聯契委員會。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迦勒聯契活動組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迦勒聯契成員及眷屬。 

五、 日    期：民國 113 年 11 月 26～27 日（星期二～三）。 

六、 費    用：每人 3000 元。 

（含車資、門票及二人房住宿，如有需要升級床位，請自行補價差） 

七、 奉 獻：經 112/1/10 委員會議決議，訪問教會奉獻由基金支付。 

八、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兩部遊覽車額滿或至 9/28 日止。 

九、報    名：1.請各教會迦勒委員負責受理報名並收費，費用彙總當日交給聯契財務 

塭仔教會黃靈義弟兄。 

              2.請委員把報名表私 LINE 傳給聯契資訊股陳仁昶弟兄。 

              3.請聯契活動組員林教會吳世湧弟兄安排車輛，請黃聰財弟兄協助，並 

傳到迦勒聯契群組公布周知。 

              4.請資訊組造名冊，投保意外險（旅遊平安責任險 200 萬+20 萬醫療）。 

十、預定兩輛遊覽車 80 人，以報名到資訊組的先後順序為準，超出名額依序候補。 

十一、參加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或身障證明（門票須查驗）及個人隨身藥物。 

十二、11/26（二）下午 1:00～2:30 分訪問高雄教會。 

十三、報名繳費後，因故不克參加者，不退費，請自行找人遞補。 

十四、本辦法是依據歷年及本屆委員會議討論實施，得視需要經委員會議更正之。 

十五、預定行程如下： 

 

第一天：11/26（二） 

6:30 各教會集合出發→8:00 西螺服務區甲、乙車會合→9:30-11:00 學甲老塘湖藝術村→

11:00-11:30 總爺文化園區（視時間而定）→午餐→13:00-14:30 高雄教會→15:00 大港橋

開橋秀→高雄旅運中心→晚餐→夜宿九福飯店→夜遊六合夜市（自由參加）。 

 

第二天：11/27（三） 

晨喚～飯店早餐～搭乘輕軌（龍貓隧道）請自備零錢投現或悠遊卡/一卡通→美術館站→

午餐→台南．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→菁寮老街→晚餐→回溫暖可愛的家。 

 

★礙於法規遊覽車出勤時數限制，所以、以上行程表地點，會視當天時間有所調整增減行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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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耶穌教會 彰化區迦勒聯契 臺南、高雄二日遊 報名表 （113.11.26-27） 

★如之前有參加者，生日、統編可免填。   ★房型：請註明夫妻一大床、二小床或三人床。 

序號 姓  名 生日 身分證統編 

不分房型 

每人 3,000元 

(已繳者打勾) 

手機號碼 
備  註 

(房型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_________教會    總報名______人    總費用：_________    委員：_________ 


